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幼兒保育類科目學分抵免辦法               幼兒保育科
104.08.12  104學年度科務會議通過
104.08.26  104學年度教務會議通過

106.02.14  105學年度科務會議通過

106.03.02  105學年度教務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依據本校科目學分抵免辦法訂定幼兒保育類科科目學分抵免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下列學生得申請抵免科目學分：
一、轉科生。

二、轉學生。

三、新舊課程交替學生（含復學生、重修舊課程不及格重補修生）。

四、重考或重新入學之新生。

五、新生入學前曾於專科以上學校修習及格之科目及學分得酌情抵免。

六、本校推廣教育學分班學生考取正式生。
第  三  條  幼兒保育類科抵免學分之範圍如下：

一、必修學分。

二、選修學分。

第  四  條  本科依下列規定辦理幼兒保育類科抵免科目：

一、辦理10年(含)以內的科目，科目名稱及內容皆相同或科目名稱不同而內容相同或科目名稱及內容不同而性質相近者，得互為抵免。

二、校定科目得以修習及格之必修或選修科目學分，列抵免修。

三、五年制與二年制之幼保科目學分得依本條第一項之規定互為抵免。

四、高級中等學校教學科目得依本條第一項之規定抵免五年制一、二年級科目學分。

五、已修習及格之科目學分，必要時得經甄試後再予抵免。

六、本校在學肄業學生，在學期間經學校核可，參與本校主辦之校外教育訓練及研究發展，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足資證明符合課程要求者，得申請採計抵免內容相同或相近專業科目之學分。

七、在學期間從事與幼兒園教保實習Ⅲ課程相同或相近之工作成就、教育訓練及研究發展，檢附在職證明等相關資料，足資證明符合課程要求者，得申請在原單位實習。
八、非經審認通過之教保專業知能課程科目及教師授課之學分(含轉學生及推廣教育學分班學生考取正式生)，不得抵免教保專業知能課程學分，教保專業知能課程之科目與學分對照表附表於後。
第  五  條  科目學分相同始得抵免，以多抵少者，以少學分登記；以少抵多者，則該科不得抵免，應行重修。
第  六  條  原修舊課程學生復學後修課規定：

一、學生復學後依新課程續修為原則，復學前已修及格科目學分全部採計，其畢業學分數依學生修讀新舊課程比例核算，核算後之總畢業學分不得低於新制課程與舊制課程校訂畢業總學分之較低者，不足之學分數以選修學分補足之。
二、學生復學前未修或不及格之必修科目，依新課程標準及下列規定重（補）修：

(一)舊課程為必修科目，新課程調為選修科目者得免修。
(二)新課程未開設該科目學分者，得修讀相關科目學分替代之。

(三)該科目在新課程之學分數少於舊課程時，得免修不足之學分。

三、學生復學後續修各學期之科目學分，如於舊課程中已修習及格者，得免修。

四、學生於下學期復學時，對於有學習先後順序之全學年必修科目，需先補修上學期課程再修下學期課程。

第  七  條  下列學生抵免科目學分後，得視其免修學分數多寡編入適當年級就讀，但至少須修業一年，始可畢業。

一、重考入學新生。

二、本校推廣教育學分班學生考取正式生。

第  八  條  入學前曾在本校或專科以上學校修習及格並取得學分證明之科目，得酌情抵免，其抵免學分數以應修畢業學分數二分之一為限。

第  九  條  轉入同年級就讀者，轉入年級次學期後之科目抵免以不超過各該科修課學分下限之三分之一為原則。

第  十  條  進入本科學生若為他校進修推廣教育學分班學生，其學分數不予抵免，若為本  

            校進修推廣教育學分班，共可抵免3個學分，且成績在70分以上才得予抵免。

第 十一 條  學生申請抵免學分，以入學當年度辦理一次為原則。應於入學註冊選課時一併辦理，除繳驗（交）原校修讀之成績單，並於選課時依科務會議所通過之該學生抵免科目學分申請書抵免；抵免學分之審核，幼保類科指定專人初核，初核後均再由教務單位複核。必要時得召開「科目抵免審查委員會」予以審核，該審查委員會由教務主任、科主任、專業教師三名共同組成之。
第 十三 條  本科辦理學生抵免科目學分，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辦法辦理。
第 十四 條  本辦法經科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陳 校長公佈實施，修定時亦同。
附表：

教保專業知能課程之科目與學分對照表
	本校教保專業知能
課程科目名稱
	相似科目名稱
	學分數

	幼兒發展Ⅰ
幼兒發展Ⅱ
	幼兒發展、幼兒發展與保育、兒童發展、兒童發展與保育、嬰幼兒發展與評估、兒童發展與輔導、人類發展、幼兒發展與學習。
	3

	幼兒觀察
	幼兒行為觀察、兒童行為觀察、嬰幼兒行為觀察與紀錄、行為觀察與紀錄、兒童行為觀察與紀錄、嬰幼兒發展與行為觀察、兒童行為觀察與實習、兒童行為觀察與評量、嬰幼兒行為觀察。
	2

	特殊幼兒教育
	特殊幼兒教保服務、特殊兒童教育、特殊幼兒發展與輔導、特殊幼兒心理與教育、嬰幼兒特殊教育概論、特殊教育導論、特殊需求幼兒發展、特殊幼兒發展與輔導、特殊教育、特殊兒童心理與教學、特殊兒童心理學。
	3

	幼兒教保概論
	幼兒教育概論、兒童教保概論、嬰幼兒教保概論、教保概論、嬰幼兒教保理論與實務。
	2

	幼兒學習評量
	幼兒評量與輔導、幼兒發展與學習評量、幼兒發展測驗與評量、幼兒適性發展評量與應用、兒童評量、兒童學習評量、嬰幼兒發展與學習評量、嬰幼兒發展與評估。
	2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
	幼兒園課程設計、幼兒園活動設計、幼兒園教保活動設計、嬰幼兒課程設計、教保課程活動設計與實習、教保活動設計、教保課程模式、幼兒教育課程、幼兒教育課程設計、教保課程與活動設計、教保課程活動設計與實作、教保課程與教學、教保課程理論基礎。
	3

	幼兒健康與安全
	幼兒健康教育、嬰幼兒健康與安全、嬰幼兒照護、兒童健康照顧、兒童健康與安全、嬰幼兒健康評估、嬰幼兒保健、嬰幼兒保育、嬰幼兒疾病與照護、嬰幼兒疾病預防與護理。
	3

	幼兒園、家庭與社區
	親職教育、親職教育方案規劃與評估、親師合作與溝通、親職教育方案設計、家庭與親職、親職教育與實務、親師關係與溝通、親職教育研究。
	2

	幼兒園課室經營
	幼兒班級經營、幼兒園班級經營、幼兒活動室經營、幼兒園活動室經營、幼保班級經營與管理、嬰幼兒班級經營、幼兒園課室管理、幼兒園班級經營與環境規劃。
	2

	幼兒園教材教法Ⅰ
（包括幼兒教保活動六大課程領域）
	幼兒園教材教法、幼兒教育教材教法、幼兒教材教法與實習。
	2

	幼兒園教材教法Ⅱ
（包括幼兒教保活動六大課程領域）
	幼兒園教材教法、幼兒教育教材教法、幼兒教材教法與實習。
	2

	教保專業倫理
	教保人員專業倫理、幼保人員專業發展、幼保人員專業倫理、專業倫理、幼兒保育專業倫理、嬰幼兒教保專業倫理、教保人員專業成長與倫理。
	2

	幼兒園教保實習Ⅰ
幼兒園教保實習Ⅱ
幼兒園教保實習Ⅲ
	教保機構實習、嬰幼兒保育實習、幼兒園教學實習、嬰幼兒教保實習、教保活動設計實習、教保專業實習、教保實習。
	4


